
海 口 市 龙 华 区 行 政 审 批 服 务 局
海龙审批复〔2023〕106 号

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海口市艺雅思幼儿园 2021 年度

综合年度核验结果的批复

海口市艺雅思幼儿园：

根据你园提交的 2021 年度民办学校综合年度核验申请材

料，我局委托第三方机构随机抽取专家库教育教学、卫生保健、

消防、审计等专家对你单位进行评审。经审核，你园存在下列

问题：

一、财务管理混乱：1.现场检查未提供明细账、科目余额

表等财务资料；2.审计报告体现无固定资产；3.审计报告报表

附注货币资金、管理费用、其他费用未披露明细；4.审计报告

数据与实际不符，例如管理费用、往来款等与审计报告不一致；

5.收费未公示，有兴趣班收费的情况；6.部分收入进入个人账

户，未全部纳入备案账户，无收入台帐；7.收入未开具合法票

据；8.财务、会计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到位；9.跨学期收费；

10.退费标准不合理（开学一周后不退保教费）。不符合《海南

省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试行）》（琼教基〔2014〕91 号）关

于办园经费的规定：幼儿园必须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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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确保收支分开，帐目清楚。

二、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地址

为海口市南沙路 1 号广昌花园一至三层铺面，《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书》住所为海口市面前坡泓基花园别墅 D-1 栋，未按

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不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十五条规定“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

日起３０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三、经查信用中国网站，海口市艺雅思幼儿园的理事长、

法定代表人、校长林春娇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被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41 号）第二十五条“民办学

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

国境内定居，品行良好，无故意犯罪记录或者教育领域不良从

业记录。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当由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

或者校长担任”，林春娇不符合担任海口市艺雅思幼儿园理事

长、法定代表人、校长的资格。

四、提交的《民办学校年度核验登记表（从业人员）》记

载幼儿园 5 名教师不具备教师资格证书；2 名保育员最高学历

为初中。不符合《海南省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试行）》（琼

教基〔2014〕91 号）关于人员资格的规定：幼儿园教师要具有

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保育员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持



- 3 -

有省级以上专业培训合格证书。

五、2022 年提交王舒婷的《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证明书》

体检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不符合《海南省幼儿园办园基

本标准（试行）》（琼教基〔2014〕91 号）关于人员资格的规

定：幼儿园所有工作人员应取得《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

证》,并定期进行体检。

六、卫生保健方面：1.无防蚊蝇设施；2.每个班级没有独

立的厕所，全园共用厕所；3.没有手巾消毒设施；4.儿童没有

独立使用的床位，使用大通铺。

七、拖欠教师工资；未提交缴纳教职工社保的证明材料，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 修正）第三

十一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

和其他合法权益，并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 741 号）

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

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障教

职工待遇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增

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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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二、《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卫生部 教育部

令第 76 号）

第十九条 托幼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

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二）聘用未进行健康检查或者健康检查不合格的工作人

员的；

（五）未严格按照《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开

展卫生保健工作的。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处理结果通报教育行政部门，教

育行政部门将其作为托幼机构分级定类管理和质量评估的依

据。

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

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

管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

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四、《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民政部令第 27 号）

第八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由登记管理机关

责令改正，情节轻微的，确定为“年检基本合格”；情节严重

的，确定为“年检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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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管理混乱，不能正常开展活动的；

（七）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修改章程未按规定核准

备案的；

（九）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来源和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

综上所述，海口市艺雅思幼儿园 2021 年度综合年度核验结

果为不合格（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年检不合格；卫生保健合格

证年检不合格；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年检不合格）。

此复。

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3 年 1 月 2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海口市龙华区妇幼保健所，

海口市龙华区民政局,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


